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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7 年 1 月 18 日，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北京君正”）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关

联方租赁闲置办公用房的议案》，因该事项涉及关联交易，现将基本内容披露如

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本次关联交易内容 

北京君正拟将部分闲置办公用房租赁给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如科技”），并拟与华如科技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房屋租赁合同》

自双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将尽快签署。 

2、关联关系 

李杰、刘强系北京君正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李杰担任北京君正董事，

同时系华如科技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关联交易。 

3、本次关联交易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关联董

事李杰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本次关

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4、该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关联方：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4 号楼君正大厦 B 座三层

301-305 室、四层 401-410 室 

4、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区 14 号楼

君正大厦 B 座三层 301-305 室、四层 401-410 室 

5、法定代表人：李杰 

6、注册资本：5868 万元 

7、税务登记证号码：110108587705789 

8、主营业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计算机

系统服务；生产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 

9、主要股东或和实际控制人：华如科技主要股东为李杰、韩超、刘旭凌和

华如志远，实际控制人为李杰、韩超。 

10、历史沿革及业务情况 

华如科技成立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实缴出资 600

万元；2012 年 12 月，实缴出资增至 900 万元；2013 年 11 月，实缴出资增

至 3,000 万元。2015 年 8 月，华如科技增资至 3,700 万元。2016 年 8 月，华

如科技增资至 3912 万元。2016 年 12 月，华如科技实施半年度权益分派，总股

本增至 5868 万股。 

华如科技盈利模式以软件产品销售和软件项目开发为主，主营业务收入比

重上软件产品销售和技术开发占比例较高，技术服务和商品销售占比例较低。其

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仿真、虚拟现实和数据应用技术等产品，产品或服务的主要

消费群体为军队和国防工业企业，少量来自旅游、能源等服务性行业企业。 

华如科技 2015 年度的营业收入为：6,275.81 万元，净利润为：1,615.56 万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6,588.72 万元；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净资产为：6,700.54 万元。 

三、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交易的定价标准综合考虑付款条件和租赁年限等因素，根据市场公允价格

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利益转移的情况，符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利用率和收益率。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房屋基本情况：北京君正将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东路 10 号院东

区 14 号楼君正大厦 B 座 101-110、B 座 301-305、B 座 401-410（以下简称“出

租房屋”）出租给华如科技，出租房屋用途为研发及办公用房。 

2、租赁期限：出租房屋的租赁期限为 2017 年 1 月至 2019 年 12 月，共计

3 年。 

3、租金：出租房屋的年租金金额为人民币 5,537,972.72 元，支付租金的周

期以季度为计算单位，华如科技应在每自然季度开始时提前 5 日，向公司预先支

付下一季度租金。除双方另有约定，华如科技应在《房屋租赁合同》规定的付款

期限内，按要求将应支付的款项汇入北京君正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五、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

生不利影响，不影响公司独立性，没有损害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除本次公司拟与华如科技签署的《房屋租赁合同》外，公

司与华如科技尚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对《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闲置办公用房的议案》进行了

事前审阅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拟将部分闲置办公用房租赁给公司关联方北京华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事项，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利用率和收益率；同时，

租赁价格的定价标准是根据市场公允价格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

为。公司董事会审议该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关于公司向关联方租赁

闲置办公用房的议案》。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要求的其它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君正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一月十八日 

 




